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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大股东和关联方占用资金 

以及向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问题的专项说明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06年12

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06年度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合并利润

及利润分配表及2006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于2007年3月28日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现根据贵公司及贵公司的子公司和合营企业(以下统称“贵集团”)2006年度财

务会计资料，对2006年度贵集团应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款项情况，以及贵集团

对贵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情况作出如下专项说明。如实对外

披露这些情况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

对下列完全摘自贵集团2006年度财务会计资料的相应资料和数据，根据对上述年度

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而实施的相关审计程序出具专项说明。 

 

一、 贵集团2006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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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集团 200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贵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06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06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06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06 年年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宝钢集团 控制 应收账款 1,235 2,190 2,811 614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20,425 363,145 349,588 33,982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南通钢铁有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3,005 36,243 34,442 4,806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5,213 52,442 57,163 492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上海第二钢铁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08 62,760 62,868 -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6,218 222,554 223,433 15,339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5,735 378,596 380,439 3,892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0,106 179,981 175,826 14,261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上海宝钢技术经济发展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5 29,682 29,697 -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 131,578 118,680 12,898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上海宝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773 28,627 29,886 514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关联 应收账款 1,782 11,960 12,677 1,065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其他 关联 应收账款 3,378 80,211 79,344 4,245 正常购销欠款 产品、备件、能介销售 

合计    68,993 1,579,969 1,556,854 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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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集团对贵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贷款情况 

 

根据贵集团提供的资料，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贵集团之未合并子公司)对贵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贷款余额计人

民币704,246,270.79元，贷款年利率介于3.96%至7.56%之间。 

 

三、贵集团对贵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贵集团提供的资料，截至2006年12月31日，贵集团未对贵公司控股股东及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内有关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之用；未经

我所书面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葛  明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小东 
 
  2006年3月28日 
 


